附件6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食堂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食品卫生工作是学校安全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我校全体师生食品卫生的安全，保障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特制定我校食堂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及演练制度。
一、总体要求
坚持积极预防，严格控制，防控并重，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根据《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的各项指示及工作部署，做好日常管理和监控，确保在确定突发事件导致或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时，做到反应迅速，处置果断，保障到位。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学院食堂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做好全院食品安全防控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形成有效的协同应对处置机制。加强信息收集和研判，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把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在最小范围。
（二）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全院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到第一位，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三、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构及职责
（一）食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成员
组  长：张长力
副组长：郭  淼
组  员：张淑真 贾文利 李天义 许正军
（二）工作小组职责
组  长：负责总体协调，组织、指挥并做出相应的应急工作安排。
副组长：协助现场整体工作安排，收集记录相关情况，形成文字材料。
组  员：负责现场工作，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向上级教育以及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与卫生、防疫、医疗等部门联系。提供一线的情况，查明事因，及时落实相关工作安排，并向师生及家长做好解释工作。
4、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1.报告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必须及时上报。具体为师生发现少量(5人以下)轻度症状(如呕吐、腹泻)及时向学校卫生领导小组成员报告;发现较严重食品安全事故(指出现严重食物中毒症状者或出现5人以上相同症状的群体发病情况)应立即向领导小组(组长)报告。由领导小组向上级教育部门及当地政府报告，同时立即启动学校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在事故处理中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定时报告制度。
2.救援措施。一旦发生较严重的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由校长负责援救指挥，校长应当机立断，立即启动学校应急预案，按照预备方案，各就各位，组织救援行动。初步摸清症状，群体发病的还应彻查事故原因，排查发病人员，并建立动态性名册，防止遗漏。
3.医疗援救。学校发生较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应立即向就近医疗机构和卫生防疫部门发出医疗求援，并拨打“120”医疗抢救电话。要及时果断将发病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主动向医疗人员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4.联系家长。学校发生较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应及时与发病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如实说明发病情况，不盲目猜测。做好学生家长思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家长联络处，及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力所能及地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
5.病源保护。学校发生较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后，应立即封存食堂菜肴样品、可疑食品，以便及时查找致病原因。
6.人员调度。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由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办公室具体安排，必要时可向卫生防疫部门抽调人员支援事故处理。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7.信息公开。保证广大师生和家长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的知情权，及时、准确的做好信息公开，并如实向上级部门汇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五、责任制度
1.事故报告制度：必须在事发5分钟内向学校报告，学校在事发10分钟内向教育主管部门、食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在事发半小时内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时态发展情况。
2.事故追究制度：对事故有延报、谎报、瞒报或处置不当，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须组织力量做好学生及亲属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任何人不得自行散步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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